
 

 

 

 

东师党发字[2018]37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 

成员联系师生党支部工作制度》的通知 

 

净月校区党工委，机关党委，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

支部： 

《东北师范大学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成员联系师

生党支部工作制度》已经 2018 年 9 月 30 日党委常委会讨

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成员联

系师生党支部工作制度 

 

 

中共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成员 

联系师生党支部工作制度 

 

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为加强学校师生党

支部建设，使基层党支部和党员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升党支部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根据中组部、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党建工

作重点任务>的通知》（组通字[2018]10号）以及《东北师范大学贯

彻落实中组部、教育部以及吉林省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实施方案》

（东师党发字[2018]16 号）要求，建立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

成员联系师生党支部工作制度。 

第一条 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成员负有指导、督促、检查

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职责。 

学校党委班子成员依照分管工作和联系单位，确定一个教工党支

部和一个学生党支部作为联系单位。 

学院（部）党组织班子成员可按照职责分工，确定至少一个教工

党支部和一个学生党支部作为联系单位，联系师生党支部要做到全覆

盖。 

第二条 党组织班子成员联系师生党支部的主要任务： 

1.宣传教育。做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和学校党委重



大决策的宣传教育，为师生员工答疑解惑。 

2.党建指导。帮助师生党支部理清党建工作思路，制定工作规划。

指导基层党支部加强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提出要求

和指导性意见。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帮助师生党支部找准差距，不

断完善发展规划和措施。做好分类指导，在关键节点上，要加大指导

力度。 

3.解决难题。把为师生、为基层办实事作为指导党支部工作的根

本出发点，积极为所在单位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4.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加强调研，了解学院（部）发展和基层

建设情况，了解师生员工所思所想所盼，了解基层党建和班子现状，

为开展工作、制定发展措施提供详实依据。 

5.督促检查。党组织班子成员对师生党支部的工作负有督促检查

责任，要按照工作要求，加强检查督促，保证指导单位各项工作落实。 

第三条 党组织班子成员联系师生党支部的具体形式： 

1.参加党支部活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基层党支部的活动。 

2.讲党课。每年至少要到基层党支部上一次党课或做一次专题报

告。 

3.开展谈心活动。与党支部的党员和群众开展谈心活动，虚心倾

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4.进行走访座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发现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 

5.参加民主生活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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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展党建研究和分析。听取工作汇报，分析工作形势，提出改

进意见。 

第四条 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原则上每季度联系一次，学院（部）

党组织班子成员每月联系一次，遇有重要时期、重要活动、重大事件

时要随时到基层党支部联系指导工作。 

第五条 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半年向学院（部）党组织汇报一次联

系师生党支部情况；学院（部）党组织每年对党支部建设情况进行分

析一次，研究制定具体改进措施。 

第六条 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成员的联系单位由学校党委

组织部、学院（部）党组织根据校院（部）两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实际

情况，每两年研究确定一次。党组织班子成员发生变动时，应及时调

整备案。 

第七条 建立党组织班子成员联系师生党支部工作登记，对每次

联系的主要情况进行记载，并作为年终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党组织班子成员在联系师生党支部工作中，要严格遵守

“八项规定”和廉政规定，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为基层党员树立榜样。 

第九条 各学院（部）党组织根据此项制度，制定本单位的具体

措施和办法。 

第十条 直属和附属单位党组织班子成员联系师生党支部工作参

照此项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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